
灌价费〔2018〕9号
关于开展2017年度收费情况报告和
2018年度收费单位巡访工作的通知
县各收费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根据《江苏省收费事中事后监管实施办法》（苏价规〔2017〕5号）等文件精神，现就我县开展2017年度收费情况报告和2018年度收费单位巡访工作通知如下：
一、2017年度收费情况报告工作
1、报告范围 

全县范围内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制定价格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的收费单位，包含2017年收费项目取消、暂停征收的收
费单位，收费单位具体名单详见附件1。
2、报送内容及途径
2018年4月25日前，县各收费单位须向县价格主管部门报送《2017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附件2），报送方式包含纸质版（加盖公章）和电子版，并对2017年度与2016年度相比收费金额变化较大的项目说明原因，对收费标准不合理的项目提出政策建议。
未填报“收费单位基本信息”的单位，请在2018年4月20日前填报“单位基本信息表（附件3和附件4）”报县物价局收费管理科，报送方式包含纸质版（加盖公章）和电子版，已于2018年初填报过的单位无须再次填报。
县各收费单位电子表格报送邮箱：1465035788@qq.com，纸质表格报送地址：县物价局六楼601室收费管理科。
附件表格可在灌南县物价局网站自行下载（ab250455395@sina.com  密码：zb000000）。
二、2018年度收费单位巡访工作
1、巡访范围和时间
2017年度县各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制定价格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的收费单位，具体巡访单位及巡访时间另行通知。
2、巡访内容
（1）审查收费单位填写的《2017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
核对收费单位年度财务报表和上缴财政部门非税收入表，确保数据真实性； 

（2）现行收费项目、标准、依据、范围等是否合法有效；有无擅自立项、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等违规行为；国家和省、市明确取消或停止征收、降低、减免收费项目或调整收费标准，是否执行到位;

（3）收费公示是否执行到位，收费项目、标准、依据和范围应当通过收费窗口、门户网站等形式及时公示；
（4）其他有关收费政策执行情况。
三、相关工作要求
收费情况报告和收费巡访工作是收费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事中事后收费监管的重要手段。希望各收费单位要积极配合价格部门开展收费情况报告和收费巡访工作，按照时间要求及时上报相关表格和材料，同时严格执行各项收费政策，进一步规范收费行为。
附件：1．2017年度县内收费情况报告单位名单
2．2017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一）（二）
3.  收费单位基本信息表
                                  灌南县物价局
                         2018年4月10日
附件1：
2017年度灌南县收费情况报告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业务主管部门
	收费单位名称

	1
	 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灌南县工商咨询信息服务中心

	2
	
	灌南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3
	
	灌南县计量检定测试所

	4
	
	灌南县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5
	环境保护
	灌南县环境监察局

	6
	
	灌南县环境监测站

	7
	财政
	灌南县财政局

	8
	城市管理
	灌南县城市管理局

	9
	
	灌南县工程渣土管理处

	11
	法院
	灌南县人民法院

	12
	公安
	灌南县公安局

	13
	
	灌南县交通警察大队

	14
	国土资源
	灌南县国土资源局

	15
	
	灌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16
	海洋与渔业
	灌南县海洋与渔业局

	17
	城乡建设
	灌南县城乡建设局

	18
	
	灌南县节约用水办公室

	19
	供水
	连云港硕项湖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
	交通运输
	灌南县公路管理站

	21
	
	灌南县运输管理所

	22
	
	灌南县航道站

	23
	
	灌南县地方海事处

	24
	
	灌南县港口管理局

	25
	教育
	灌南县教育局

	26
	
	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

	27
	
	灌南县机关幼儿园

	28
	
	灌南县小红花幼儿园

	29
	
	灌南县实验小学幼儿园

	30
	
	灌南县新安小学幼儿园

	31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

	32
	
	灌南县第二中学

	33
	
	连云港田家炳中学

	34
	
	灌南县招生办公室

	35
	
	灌南县各民办中小学

	36
	
	灌南县各乡镇中心小学幼儿园

	37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灌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9
	
	灌南县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40
	
	灌南县劳动社会保险管理处

	41
	
	灌南县医疗保险管理处

	42
	物价
	灌南县价格认定中心

	43
	农机
	灌南县农机监理所

	44
	
	灌南县福田农业机械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45
	旅游
	灌南县旅游局

	46
	景区
	二郎神风景区（门票及停车场收费）

	47
	民政
	灌南县民政局

	48
	
	灌南县殡仪馆

	49
	
	灌南县仙游公墓

	50
	司法
	灌南县公证处

	51
	水利
	灌南县水利局

	52
	
	灌南县水政监察大队

	53
	卫生与计划生育
	灌南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54
	
	灌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5
	
	灌南县妇幼保健院

	56
	
	灌南县人民医院

	57
	
	灌南县中医院

	58
	
	灌南县卫校

	59
	
	灌南县卫生监督管理所

	60
	
	灌南县各乡镇卫生院

	61
	人防
	灌南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62
	住房
	灌南县房产处

	63
	
	灌南县住房保障中心

	64
	广电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灌南分公司

	65
	林业
	灌南县林业局

	67
	供电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灌南供电分公司

	68
	供气
	灌南中裕燃气有限公司


注：除上述名单以外，其他实施民办教育收费、培训收费、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收费、职业技能鉴定收费、司法服务收费、养老服务收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制定价格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的收费单位请一并按文件要求上报2017年度收费情况报告（由业务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填报）。
附件2：
2017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一）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性质
	〇 国家机关    〇 事业单位    〇 社会团体    〇 其他

	是否法人单位
	〇 是   〇 否
	财务是否独立核算
	〇 是    〇 否

	单位地址
	

	法人（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社会信用代码（必填）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手机
	

	收费
情况
	1、全年收费总额：__________万元，其中：
①行政性事业性收费__________万元；
②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__________万元；
③其他收入 __________万元（不包含财政补助收入）。

	
	2、收费对象：
	〇涉企收费    〇涉农收费    〇其它收费

	
	3、票据使用情况：
	〇财政票据    〇税务票据    〇其他票据

	
	4、是否严格执行收费政策：
	〇是     〇否

	
	5、收费公示是否执行到位：
	〇是     〇否

	
	6、收费收入是否上交财政：
	〇是     〇否

	
	7、日常收费变更是否及时上报物价部门：
	〇是     〇否


填写说明：在所选名称前的〇上打√。 

2017年度收费情况报告表（二）
                                            单位： 万元
	收 费 项 目
	收费性质
	2016年度
收费金额
	2017年度
收费金额
	2017年度
支出金额
	收费金额变动
较大原因

	
	
	
	
	
	

	
	
	
	
	
	

	
	
	
	
	
	

	
	
	
	
	
	

	
	
	
	
	
	

	
	
	
	
	
	

	
	
	
	
	
	

	
	
	
	
	
	

	
	
	
	
	
	

	
	
	
	
	
	

	
	
	
	
	
	

	
	
	
	
	
	

	合   计
	
	
	
	——


填写说明：1、收费项目包括2017年取消、暂停征收的收费项目，金额按照项目取消、暂停征收之前的实际收费金额填写；
2、收费性质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3、2017年度收费金额较2016年度相比变化超过10%需说明原因。
附件3：
灌南县收费动态监管服务系统有关人员报送表
	人      员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备 注

	财 务 负 责 人
	
	
	
	
	

	联  系  人
	
	
	
	
	

	法      人
	
	
	
	
	

	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代码证)
	


说明：各单位将联络员、系统管理员名单（姓名、职务、联系方式）于4月25号前以书面及电子版方式报送县物价局收费科601室。
附件4：               灌南县有关单位收费情况明细表
填表单位：              填 表 人：        联系电话：           报送时间：                            
	序号
	收费单位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元）
	收费性质
	文件依据
	
	清理规范意见
	备注

	
	
	
	
	
	
	
	保留
	调整
	取消
	放开或下放
	

	　
	　
	　
	　
	　
	　
	　
	　
	　
	　
	　
	　

	　
	　
	　
	　
	　
	　
	　
	　
	　
	　
	　
	　

	　
	　
	　
	　
	　
	　
	　
	　
	　
	　
	　
	　

	　
	　
	　
	　
	　
	　
	　
	　
	　
	　
	　
	　

	　
	　
	　
	　
	　
	　
	　
	　
	　
	　
	　
	　

	　
	　
	　
	　
	　
	　
	　
	　
	　
	　
	　
	　

	　
	　
	　
	　
	　
	　
	　
	　
	　
	　
	　
	　

	　
	　
	　
	　
	　
	　
	　
	　
	　
	　
	　
	　

	　
	　
	　
	　
	　
	　
	　
	　
	　
	　
	　
	　


说明：

1、“收费单位”栏：填收费的具体执行单位。

2、“收费项目”栏：一个单位有多项收费的，每项具体收费均作为一个收费项目，分别填写。

3、“收费性质”栏：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填“行政”，属于经营服务性收费的填“经营”，其他收费填“其它”。

4、“文件依据”栏：填批准收费的机关及文号，属于自立收费项目、自定收费标准的，填“自定”。

5、“清理规范意见”栏：如果是“调整”，请写明调整收费标准的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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